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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政府时期,为了改变农村现状、摆脱农村经济危机，一大批学者积极主张建立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他们提出了四种模式构想，试图从中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农业金融制度。这些构想，观点互有异同，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实践效果各异，不仅具有要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在实践上领导了一场创建新型农业金融制度的社会运动。其中一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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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封建地主、帝国主义及本国商业资本的剥削变本加厉，农村高利贷十分猖獗，农村经济凋敝，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围绕如何改变农村现状、摆脱农村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们提出了四种方案：以薛暮桥、陈瀚笙等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农村派，主张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赶走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薛仙舟、伍玉璋、寿勉成等人为首的带有官方意志的农村合作派，主张建立现代农业金融制度，实行土地整理；以卜凯、戴乐仁为首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派，主张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重建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提高农民教育水平。
其中，主张建立现代农业金融制度的观点，在当时看来，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方案，有其合理性，得到了国民政府及为数不少的学者的认同与支持，影响较大。当时许多学者坚信，一种有效的农业金融制度能够承受或消弭部分不良的客观影响、最大限度地促进农业发展。因为，农业金融能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农业运销与解除高利贷来救助农业，并通过指导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以此认识为出发点，这些学者积极主张和吁请建立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他们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金融制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环境恶劣，而是农业金融制度自身在组织制度、金融市场活动及金融监管三方面存在问题。以这三方面问题为出发点，他们构想出了四种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模式，试图从中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农业金融制度。这些构想，观点互有异同，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实践效果各异，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在实践上领导了一场创建新型农业金融制度的社会运动。从华洋义赈会倡导信用合作社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农贷活动，再到政府组建中国农民银行、农本局等全国性的农业金融组织，新型农业金融制度的创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深入总结这一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国民政府时期农业金融制度的发展演变，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有益的启示。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十分薄弱，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尚付阙如。本文拟对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的构想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专题的关注。
一、农业金融制度建设四种模式构想的提出与制度设计

依据农业资金形成及供给的主体来划分，当今各国的农业金融制度可分为四大基本模式：国家集中型、商业银行型、合作金融型和复合信用型。国民政府时期提出的中国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亦即这四种模式。

（一）国家集中型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模式

这一模式由林和成于1936年提出。他指出这种类型的农业金融制度的组织结构包括首都、区、地方三级农业银行和其下属的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农业仓库等机构。中央农业银行是全国农业金融体系的挹注中枢，发行农业债券，兼营长中短期农业金融业务，职责是实行国家农业政策，不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业仓库是中央农业银行的延伸，受到央行的扶助与监督。
林和成认为，这一中央集权式的农业金融制度有“十一大优点”
，能收到节省经费、统一事权、兼顾中央与地方的功效。
林和成十分欣赏法国的中央农业合作银行制度，
他对中国农业金融制度的规划受到了当时法国农业金融制度的启发，他模仿了法国三级农业银行的基本模式。不同的是：法国制度为“上官下民”式，中央农业银行以下的各级农业银行都由其下级机构参股组建，自下而上形成，而林和成认为，三级农业银行及其下属农村信用合作社等自治团体，都应由各级政府组建、倡设而成，自上而下形成；法国的各级农业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林和成主张区中央农业银行应在国中主要农业地点设立。林和成并未照搬法国模式，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加贴近中国国情。

此外，中国自古政府救济农村的做法似乎也对他有所影响。在中国封建主义的历史长河中，政府总在必要时对农村施行救济。这是因为：封建国家的岁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剩余，国家与农户休戚相关，国家常出于自身考虑扶助农户、防止农村破产。林和成也如此认为：“国家政府对于农业与农民负有重大责任”，“在生死存亡危机一线之秋，谋救药之方，藉固立国之本，则设立全国有效之农业金融制度，施行资助管理国家农政，恢复农村，调节民生，为今日刻不容缓之举。”
 

对于国家集中型的农业金融制度，当代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其效果都不令人满意。”
但是我们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林和成提出这种观点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首先，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凋敝，百废待兴，这种制度能在短期内集中较大的资金用于农业建设，加快农业资金积累，集中力量确保国家农业政策的实行。其次，农户只有在通过政策扶植得以全面脱贫并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寻求合作金融以实现初步致富的需求，因此，在经济极度衰败的农村，农户迫切需要政府扶植，国家完全办理农贷，易于实行而且效果良好。此外，在一个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农民逆来顺受，习惯接受政府的指导，能较好的执行国家农政。正因如此，林和成的观点后来被国民政府所采纳。

（二）商业银行型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模式

这一模式的提出以邹枋为代表。他在1933年发表的《银行办理农村放款的商榷》一文中首次谈到商业银行放款农村的办法：银行界应组织一农村放款团，先选择农村最凋零的省份（河南、湖北、安徽、江西）为放款区域，四省各设一首席银行，建议分别由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交通银行担任，其余银行按各自情形划入各省放款团；各银行仅出资本参加，贷款业务由首席银行代理，首席银行于各乡村设立农村办事处。商业银行的农贷业务除了发放现款外，还办理租赁农具、代售农产、建立平民住宅、办理农村储蓄等事业。“首席银行应得政府津贴办事费若干”，若有款项无法收回，呆账除由首席银行负十分之四，该省银行放款团负十分之三，乡政府也应代偿十分之三。

上述办法没有特别区分农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作为农业银行的江苏省农民银行也被列为四大首席银行之一。但邹枋设想的“农村放款团”主要由商业银行组成，实际上是一种商业银行型的农业金融制度，因为截至1933年我国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家经营农贷的银行（即江苏农民银行、劝业银行、农工银行），绝大多数银行都是商业银行。

关于商业银行型农业金融制度的实行条件，当代的看法是，商业银行必须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广泛的业务联系、农业必须发达和经营农业的收益必须较高，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那么政府补贴便成为维持商业银行低息贷款的必备条件。
在近代中国，商行资力薄弱，农业收益很低，建立商业银行型农业金融制度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邹枋认为“此种困难，并不甚厉”，因为：（1）农民尝债能力虽薄，但素重道德，借债必还，能减轻商行农贷的风险。（2）银行可通过限制农村放款的区域或要求政府在必要时给以津贴等办法，解决商行深入农村办理农贷费用较高的问题。（3）合作社的风起，可使农村零散性借款化零为整。（4）若能对热衷农村建设的中国青年加以指挥，并令各合作社为助，必能解决商行缺乏农村放贷人员的难题。在这几点中，农民“素重道德”不能弥补偿债能力弱的缺点，合作社的成熟尚待时日，农贷人员的培养需要时间，见效最快的办法莫过于政府补贴。邹枋虽未明确指出这一点，但却在商业银行放款农村的办法中专门谈到政府的补贴办法，建议由政府承担一定坏账损失，以此保证商行农贷的安全性。

（三）合作金融型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模式

朱其傅在《非常时期我国农业金融应取途径之商榷》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一模式。虽然，该书出版年代不详，但从文章内容可推知，他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在1936年。他拟建的农业金融体系的资金，主要通过农地抵押信用合作社联合会以受押田产作抵押发行农业债券而筹集。关于组织结构的设想，他建议：“以不动产长期信用为体，短期信用为用的制度。这一制度需要有相当的机构：最高全国农业金融统制官署之下设一中央农业银行（今方筹设之农本局类此）统辖全国所有农业金融机关；各省区设省区分行，便于本区农金机构沟通；其下在各省区内，除县乡银行为沟通国家银行调剂市村金融之任务外，一面有农地抵押信用合作社联合会为政府明令各区地主及自耕农必须组织之一省总汇合，下有此项合作社，为各村地主及自耕农依法组织之区集合，其旁与之各级相辅并立者，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无地农民之短期信用组织，亦先由村社汇组各区联合会，再由区联合会汇组省联合会。”
 

关于各农金机构的性质、地位与作用，他认为，“中央农业银行，应绝对不为盈利之银行，而为救国之银行；不为政府之银行，而为农民之银行。”
其主要职责在于调节全国农业金融机构的资金余缺。农地抵押信用合作社，由地主及自耕农共同组织之特种合作，目的为集合个人所有田地房屋为担保品，发行债券，罗致资金，以低利供应会员长期信用之需要。
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民自组之借贷结合”，资金亦来自农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使贫农家无长物可抵者，得获融通生产资金与维持实际生活之变，而于信用命脉，不致因流弊而毁伤。”这就是所谓的“以不动产长期信用为体以短期信用为用” 。

此外，朱其傅认为这一制度必需“政府切实之资助与奖励”，因为“农业金融之风险，实较普通金融为巨，其经营亦较普通金融为难。必须充裕之资金，宏达之筹划，始能有所表现。”
而且，中央农业银行官商合办的产权形式，也体现了希望政府参与管理合作金融体系的意图。
上述方案表明，农地抵押信用合作社是“以不动产长期信用为体以短期信用为用”这一设想得以实现的基础。朱其傅认为这一基础组织应仿行德国的土地抵押信用协会。该协会由政府创设，以会员土地作抵押发行债券，供给低利长期资金。
朱其傅吸收了德国协会发行土地抵押债券的筹资思想，但在具体的组织安排上又有所变通：他要求广大贫农与地主共同参加农地抵押信用合作社，而德国对会员财产资格限制极严；他主张建立一种互助组织，用地主土地作抵押发行债券筹集而来的长期资金，满足贫农短期资金的需要，而德国协会的会员之间只有相互负债关系，没有互助关系。

一国的农业金融机构体系能否选择该模式，取决于该国的合作金融机构是否独立自主，而合作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受制于两个方面条件：一是合作金融组织自身必须拥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二是国家必须对合作金融实施确保其独立的政策。
朱其傅在文中周详地介绍了发行农业债券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发行程序，拟定中央农业银行由官商合办且商股多于官股，以“有助于发挥民权”
，这些都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这两方面条件的重要性。

（四）复合信用型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模式
这一模式是由寿景伟较早提出的。他认为我国农业金融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社会服务家、农业团体组织与工商银行界各方的共同努力。首先，在政府方面，应首先确定我国的农业金融方针。“就目前中央财政状况观之，在最短时期内，欲求积极扩展，实力不足。”应先由各省审度情形分别筹设农民银行，俟办有成绩以后，再行从事于大规模的集合，成立大规模之农业银行。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故非以国家信用与财力，积极提倡不能有长足之进步。”农业银行不能视为盈利机关，而应为服务的机关。其次，“就社会方面言之，农村凋敝的最大病源在于社会服务家寥寥不可多得。”他所说的社会服务家，是类似于德国平民银行发起人休而志氏与农村信用合作社提倡人雷发毕氏的活动家。他认为，若中国有幸有这样的活动家奔走呼号，则农村信用合作社不难普及。再次，“就农民而言，农业科学常识之普及与农业团体组织的改进，为当今重要任务。”他认为，当时所号称的农会与农民协会，既非农业之研究团体，又非农民之互助团体，应该加速整顿，改弦更张。最后，“就银行而言，工商领袖不能袖手旁观。”他还介绍了美国、英国的商业银行从事农业放款的成功做法。

虽然，上述观点只是大致勾勒了当时农业经济的改造方向，但建立复合金融型农业金融制度的主旨已清晰可辨。从现代理论来看，一国之所以采用复合信用型农业金融制度，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该国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需要多样化农业信贷资金，政策性、合作性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满足不同层次农业发展的需要；二是该国具有独特的社会条件与经济条件，单靠合作性、商业性或政府性信用机构哪一方的力量，都难以满足农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是全国农业普遍处于低层次，但农民的信贷需求强烈，1933年全国22个大省农村总户中借款家数与借粮家数的平均数高达56%和48%
。各地农家收支不敷，但政府、商行、合作社三方力量都很薄弱，无力单独承担如此一个广袤的农业大国的资金需求。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无疑是与上述第二个原因契合的，复合型农业金融制度思想的提出绝不是毫无根据的。
寿景伟在《最近各国农业金融制度概观及我国农业经济改造中所应加努力之方向与步骤》一文中依次介绍了德、法、美、英、俄、丹麦、挪威、瑞典、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南非、日本诸国的农业金融制度，他对我国的农业金融制度的设想也许就是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产生的。

二、四种模式构想的比较与实践效果评析
上述林和成、邹枋、朱其傅和寿景伟关于国家集中型、商业银行型、合作金融型和复合信用型农业金融制度模式的构想，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四种代表性观点。这四种各有特色、颇具代表的农业金融制度思想都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除了农业衰败所迫外，还有其内在的经济原因：一是农业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现代金融深化和发展理论认为：货币深化是金融深化和发展的首要前提。”
 汪敬虞先生认为，1895至1927年间，由于通商口岸的增辟、铁路的修建、新式工商业的兴起，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大大加强，
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强，对货币的使用程度提高。二是“债经济”得以发展。“债经济”集中反映为储蓄与投资功能的分离程度。汪敬虞先生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与农产销售的扩大并未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反而愈来愈恶化，如在东北，黄豆的市价只有三分之一落到农民手中。农民微小的价格所得，无法补偿生产的消耗，只能向高利贷寻求帮助。
这一时期高利贷的猖獗正反映了农民的借款需求强烈。而据当时学者研究，1931年至1933年上海各银行存银总数表及厘拆表，指示存银之激增、厘拆之宽松，暴露都市现金过多之现象。
都市资金有投资意愿。
对比这四种构想，互有异同。相同之处有：（一）均以救济衰败的农村为出发点。（二）均主张学习借鉴国外农业金融制度。（三）均希望政府能对农业金融制度的建设有所扶助。（四）均将合作金融组织列入农业金融制度的组织体系。不同之处为：（一）学习借鉴的对象不同。林和成明确表示了对法国中央农业合作银行制度的欣羡，朱其傅认为德国的农地抵押信用合作社值得借鉴，邹枋建议吸收英、美等国商行放款农业的成功做法，寿景伟主张博采各国农业金融制度之长。（二）救济农村的方式不同。林和成与邹枋主张通过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外部救助，诱使农村建立互助的合作金融组织，最终达到自救的目的；朱其傅则偏重自救，主张通过农户自有的互助组织（农地抵押协会）募集资金支撑整个体系的运转，进而解决农业经营与农民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寿景伟则认为外部救济与农民自救应两头并举，共同努力。（三）政府参与的程度不同。林和成主张由政府全权组建中央农业银行，以落实国家农业政策；在邹枋的制度中，没有政府型金融机构介入，只是规定政府应对从事农贷的商行给予一定的津贴；朱其傅主张中央农业银行的官股应少于商股，应限制政府的管理权，同时政府应对农业金融给予一定的奖励资助；寿景伟则认为各省政府应以国家信用与财力积极提倡并组建农民银行，与商业性、合作性金融兼施并举。（四）合作金融组织的地位不同。林和成认为信用合作社只是官方农业银行在基层农村的延伸；邹枋认为，地方合作金融组织是商业银行藉以降低农贷风险的贷款中介；朱其傅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关系整个农业金融机构弥巨”，是农业长期信用与短期信用得以发展的基础；寿景伟认为，合作金融组织是解决农村问题的要点之一。
从后来国民政府的农业金融政策及农业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林和成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家集中型农业金融制度的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并最终得以付诸实践。而邹枋与寿景伟关于商行放款农村的建议，抗战前盛极一时，战后即归于沉寂。

抗战前，政策性金融方面，国民政府先后于1928年成立了江苏省农民银行，1933年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并于1935年将四省农民银行更名为中国农民银行。商业性农业金融方面，1935年国民政府明令全国所有银行，储蓄存款总额五分之一应投资于农业。这一年，中国银行除参加农业贷款外，还成立了中华农业贷款银团，先后参加银行十余家。1936年，国民政府又鉴于一般农业金融机关及商业银行办理农贷之缺点，另行设立农本局为强有力的中央农业金融机关。合作性金融方面，1932年政府制定《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社条例》，1934年又制定了《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组织规程》限令豫鄂皖赣四省即刻提倡合作的组织，1933年成立的四省农民银行，逐渐于各省内设立分行，以扶助省合作事业的发展。1934年政府又颁布了《合作社法》。抗战前，我国农业金融制度虽未能建立，但政策性、合作性与商业性金融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鼓励，政府试图倡导建立一种复合信用型的农业金融制度。抗战爆发后，商行对于农村的放款全面停顿，致使复合信用型农业金融制度无法实现。而国家集中型农业金融制度的形成却日趋明朗。1942年8月31日，中国、交通两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移交中国农民银行。自此，中国农民银行成为兼管长中短期农业金融业务的唯一中央农业银行，宣告国家集中型的农业金融制度的建立。

为什么主张商业银行放款农村的观点在抗战后得不到社会各界的认同而转为衰败？商行经营原则使然。战前，游资充斥都市，商行苦于贷放无门，便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肩负起救济农村的使命。而抗战爆发后，社会异常动乱，农业投资风险极大，商行（除国立商行外）出于安全性原则，必须停止对农村的放款。只有当社会安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以改善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才可能跟进，而因游资充斥鼓励商行举办农贷只是权宜之计，不能长久地促进农业金融的发展。

林和成主张的国家集中型农业金融制度思想之所以能得到官方认可，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国家集中型的制度更加适合中国国情，有实施的必然性。首先，试想在一个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农业大国，合作性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势单力薄，必定无法承担大规模的农业投资，只能寄希望于政府起一点催生作用。政府强制性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而且，当代学者张杰认为，中国农民是“道义小农”，从事生存性与安全性的生产，而不是经营性的生产，无法支撑任何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行，资金需求只能依靠政策性金融机构解决。
其次，据张杰考证，“我国农户信贷需求历来遵循以下逻辑顺序：首先用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则是友情借贷与国家信贷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时求助高利贷。”
国家信贷延续几千年，已广为农户接受，国家集中型的农业金融制度存在实施的可能性。二是“统制”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促使中国思想界从30年代起出现了颇具影响的“计划经济”思潮。抗战前夕，中国思想界关于经济建设的基调，强调政府权威，而忽视个人发挥。
 “统制”一词密集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期刊中，不少人呼吁政府统制农业经济。
 三是国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欲极强。杜恂诚先生认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金融制度属于政府垄断型，国民政府对经济实行包括机构垄断、货币垄断和政策垄断在内的直接垄断。
 “四行二局一库”的最终建立将中国金融业完全纳入到了政府的掌控中。国民政府垄断农业金融的思想来源，除了孙中山先生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口号与政府历来轻视私人产权的传统思想外，还在于，政府认为农民不具备自发创设农业金融组织的经济能力和相关知识，必须由政府帮助创设。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国家集中型的农业金融制度虽然建立，但是运行效果并不好，并未起到有效的作用。至1943年止，中国农民银行在后方17省共设立分支机构315处，合作金库344个；西南5省共建立合作社63100个，其中绝大部分是信用合作社。由于基层农贷机构的发展以及农贷金额的增加，抗战期间农民的借款来源比战前有所变化，示如下表：

1938－1945年农民借款来源的变动

	年份
	合计
	银行
	钱庄
	典当
	商店
	合作社
	合作金库
	地主、富农和商人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
8
10
17
19
22
21
22
	3
2
2
2
2
2
3
4
	13
11
9
9
8
7
8
9
	14
13
13
11
10
8
13
18
	17
23
26
30
34
32
27
19
	2
2
2
4
6
5
4
3
	43
41
38
27
21
24
24
25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本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二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449页。

表中“银行”一栏指的是农民直接向银行贷款，实际上经由合作社和合作金库发放的贷款也来自银行的本金，据1943年中国农民银行统计，在统一农贷后的1942年，其“贷款余额共达六亿八千余万元，其中农业生产放款，系贷放资金给合作社转放给农民，供其购买种子、农具、肥料及各种生产工具之用，总数在三亿九千万元以上，约当农贷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七。”
所以，国民政府经中国农民银行等向农村投放的贷款确实在增长。但是，农贷活动并没有给贫苦农民带来多少实际好处，因为豪绅地主控制了大部分经转农贷资金的信用合作社，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更加有恃无恐。对此，近代学者也有评论：“农贷的作用，并未能供给农民低利资金。乡村中的地主豪绅，往往借信用合作社之名，向银行借得低利借款，再用以转借于农民。一转手间，利息便提高。这种合作社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的新式工具。有人称之曰：‘集团高利贷’，确是很适当的。”
另外，如上表所示，1942－1945年农村私人高利贷在农民借款来源中依然占据了不小的比重。因此，国民政府时期国家集中型的农业金融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集中型农业金融制度的效果未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四省农民银行建立到中国农民银行统一农贷，国家集中型农业金融制度的构建几乎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制度的正常运转难免会受到很大阻挠。其次，从国家集中型农业金融制度自身来看，1942年已初步形成由一定面向农业的国家专业银行及其领导下的农业信用合作社的农业金融组织系统，国民政府经中国农民银行等向农村投放的贷款也在增长，美中不足的是，资产运用与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农业信用合作社因缺乏中国农民银行的有效监督而沦为“集团高利贷”，农贷反倒成为剥削工具。总之，上述两个主要原因使整个农业金融制度形具而神不备，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三、四种模式构想的特点与历史启示

（一）特点

国民政府时期关于中国农业金融制度模式的构想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开放性

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模式的构想，均不同程度地取法西方，形成了一股开放性的思潮。如林和成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借鉴了法国的中央农业合作银行制度；邹枋的商业性金融制度受到了英、美等国商行成功做法的启发；朱其傅合作性金融制度的根基——农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仿自德国的土地抵押信用协会；寿景伟的复合信用型农业金融制度也是在博采各国农业金融制度之长的基础上构想的。有学者指出：“我国农金之发展，恒受儒家“仁政”理论之指导，用意多在救济恤患，而农贷应以恢复农业生产、积极协助农业建设为原则。”
鉴于这一认识，一大批近代学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理论，以求为我所用。有学者总结道：“欧风美雨东来，我国经济发生巨大变动，在农业金融方面，建有新的设施。”
正是这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推动了国民政府时期农业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实用性
    近代学者反对照搬照抄西方理论，认为中国农业金融制度的建设应根据中国国情有所变通。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近代学者关于商行是否应该举办农贷、合作金融的建设是否应由上而下的争论中。代表性的观点有：“虽然在理论上，商行不应插手，但中国有中国的习惯，实事和环境的造成，商行仍然放不了手。在中央农业金融系统尚未建立实施以前，银行资助是必需的。在尚未有健全的合作金融系统以前，资金返还，非借助商行不可。”
 “理论上讲，应采上行组织（笔者注：由下而上）。然事不能一凭理论而应注重实际。一制度之设，贵乎能合时地之宜。中国农民之知识远逊欧美各国。其拮据之情形则大有甚焉。若采用上行组织，因为才识与经济能力之限制，不能达到。吾人将任其自然？只有政府出动，设立中央合作银行，以此诱使信用合作社成立。”
 

迫于严峻的形势，近代学者往往建议逆理论而行，以期迅速建立一套新型农业金融制度。但他们也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弊端，主张中国农业金融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应向理论回归，如专业的农业金融制度建立后，商行可以退出农贷领域；合作社有一定基础后，可逐渐减少政府提倡股份，实现合作金融体系的“自有自营自享”。这种观点的进步性不容抹煞，为中国农业金融制度的迅速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对衰败不堪的农业有所救助，但是，这种想法多少具有实用主义的味道。从后来的制度建设的实践来看，逆理论而建的农金组织向理想模式的回归，不易实现，组织建设往往走样。农业金融制度还未建立，商行就已全面退出农业金融领域；“信用合作事业之表面，虽进展甚速，而内容未可乐观”，“不具合作精神信用合作社涌起”。因此，这种观点见效虽快，但容易使人产生制度建设可以人为扭曲的错觉，对后世有一定不良影响。

3.进步性

    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四种模式的构想，体现了以下两方面的进步性： 

（1）以“农业金融”为研究对象，含义深刻

近代学者将“农业金融”定义为“农业上所发生融通资金作用的一切经济交易者”。
四种模式的代表作，均以“农业金融”为研究对象，很少使用“农村金融”的提法，即着重研究一个产业的金融行为，而不涉及整个农村地区的金融活动。更有学者指出，“乡村金融与城市金融应连成一片”，“这种有机组织（笔者注：农业金融制度）与其它产业的金融体系在中央银行指挥之下，连成一体，一旦遭遇打碎，即由中央银行发号施令，分别运用其有机活力，则纵有损失，至多亦不过波及一部分，决不致动摇全局也。”
近代学者以“农业金融”为研究对象，也许是当时农村工商业还未形成气候的客观条件使然，但是，这一概念及其代表的实践活动，含义深刻，具有进步意义。
（2）农业金融制度规划体现“尊重民权”之意

四种农业金融制度模式的规划者，都一再重申：农业金融制度的宗旨是为农民服务。如林和成说道：“唯是设计者（笔者注：农业金融制度设计者）宜察目前可行之力量，具有远大之眼光，以全国农民致富力为前提，勿以一部分之利害而侵及整个之使命。”
朱其傅指出，“中央农业银行应绝对不为营利之银行，而为救国之银行，不为政府之银行，而为农民之银行。”
 具体说来，“尊重民权”之意体现在农业金融制度最高组织的设计与各类机构业务的筹划两方面。林和成认为，农工各界理事应参加中央农业银行行务管理，限制官权；朱其傅认为，中央农业银行的商股多于官股，“有注重民权之意”；
“成功的农村金融体系必须把收益权切实赋予农民,这是农村金融机构保持目标、经营理念和经营质量一致性的前提。”
从这一点看来，近代学者的观点的确具有进步意义。

 (二)历史启示

通过研究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四种模式的构想，可以获得几点有益的启示：

1、认真学习借鉴现代西方农业金融制度的先进经验

积极学习西方农业金融制度的先进经验，是国民政府时期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思想的鲜明特点。正是这种学习西方农业金融制度的要求，推动了农业金融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当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复合信用型农业金融制度是我国农业金融制度的最佳选择。农业金融制度的这一取向无疑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也应像近代人士那样，认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农业金融制度的成功经验。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金融制度起步较早，已形成几种各具特色、比较成熟的制度，如以德、法、日为代表的合作金融型农业金融制度，以英国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型农业金融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复合信用型农业金融制度。因此，这些各有侧重的西方农业金融制度，对我们建立复合式农业金融制度及其组成部分——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都有所帮助。但是，各国的农业金融制度已自成体系，我们不能机械的模仿，而应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并有所创新。

2、建立为农民服务的、政策-合作-商业金融机构合理定位的农业金融制度

如前所述，近代学者一贯以“农业金融”为研究对象，含义明确，而且将城市与农村的金融问题统一起来，有利于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因此，当代的研究对象也应效法近代，从“农村金融”回归到“农业金融”。
近代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尊重民权”是农业金融制度发挥效用的基础。当代我国的“政策性-合作-商业性”农村金融体系已经存在,但客观上却没有使全国的农村地区出现迅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有学者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到底谁是受益者”的问题没有解决。
因为，无论是地方政府部门、农业行政部门,还是金融机构负责人,都存在任期,其利益与目标的短期化是不可避免的，唯有当地农民作为一个阶层的利益是永恒的。因此，今后农村金融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应注重控制权的合理配置，以确保农户享有金融服务权利。
如何定义政府、商业性金融组织、合作金融机构的行为边界？近代学者是从产权特性方面考虑这一问题的。这一观点已被后来的农业金融实践活动所证实。我国农业金融制度也应以产权为基础界定政府、金融机构职责，具体说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国家政策窗口,应该为国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并以消除贫困为己任；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将资金投向经营前景优良、信用等级高的农户以促进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的优化调整；合作金融组织应重在为其社员提供金融服务。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配以合理的机构定位,不仅能解决今天的农村金融服务问题，而且能实现农业产业化。

3、复合信用型农业金融制度的形成，需要适宜的条件，不能人为促成

“政策性-合作-商业性”农业金融体系的形成，有其客观条件，即政策性金融机构充分起到为农业基础设施融资和为农户提供扶贫支持的两大职责；合作金融机构坚持合作制的办社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商业性金融机构具备可实现高级层次的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对象。其中，合作金融具备合作制原则、商业性金融的投资条件成熟，都受制于客观条件，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就会得到近代“不具合作精神信用合作社涌起”、抗战后商行农贷全面停顿的实用主义后果。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切实履行职责，改善农业与农户的经济状况，为合作金融机构合作制原则的培养、商行进驻农业金融领域创造条件。

The Four Models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n

Agricultural Fin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heng Lin   Han Li Ju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 order to change the existing rural situation and get rid of he rural economy crisi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actively advocated and urg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finance. They raised four model visions, from which they tried to choose a new agricultural financial system to adapt to the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Each with different views, rich contents, clear characteristics, and various practical effects, the four visions not only had higher theoretical value, but actually established a new leadership of the social movement of agricultural financial system. Some views are still a useful inspiration to the reform of today’s finan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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